附件1
钦州市钦北区水利局
2023年汛期值班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局汛期值班工作，确保汛期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依据自治区水利厅、市水利局、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局有关职能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1、 值班时间、地点、电话
值班时间：3月24日至9月30日。
值班地点：水利局4楼防御股办公室。
值班电话：0777-3686320。
二、值班人员
带班领导：由局领导班子担任（共3人）。
值班人员：由局防御股全体人员担任（共3人）。
应急待命值班人员:局办公室、财务股、质监站、工管站、农水站、河长办、水保站、水政执法大队等全体人员。
    三、值班安排
日常值班：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制度，每天安排一名带班领导及值班人员值班。正常工作日、双休日、节假日值班由值班人员担任。汛期期间，遇法定节假日的局值班任务，由防汛值班人员兼顾。值班人员值班期间，要坚守值班岗位，带班领导要保证24小时电话畅通。
应急值班:遇台风、暴雨或重大水利工程险情，按照应急处置需要和预案规定, 预案启动响应后至结束期间，在日常值班的基础上,从日常值班人员、应急待命值班人员中调整增加临时值班，加强防守值班。
（一）当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御台风或洪涝灾害IV级应急响应时：
除当班值班人员外，根据实际增加汛期轮流值班人员，办公室每天安排1名工作人员电话值班，做好随时到岗值班准备；
局办公室负责做好交通车辆使用计划和司机值班计划，并做好水利网络和视频会议系统维护；
其他人员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
股站负责人和带班局领导保证24小时联络畅通。
不尽之处由带班局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
（二）当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御台风或洪涝灾害III级应急响应时：
除当班值班人员外，根据实际增加汛期轮流值班人员，增加带班领导值班；增加局办公室安排人员每天按日常工作时间到岗值班，其余时间电话值班，随叫随到；局办公室做好交通车辆使用计划和司机值班计划。
其他人员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
股站负责人和带班局领导保证24小时联络畅通。
不尽之处由带班局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
（三）当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御台风或洪涝灾害II级应急响应以及遇重大水利工程险情时：
除当班值班人员外，根据实际增加汛期轮流值班人员，增加局主要领导值班；增加局办公室、工管站安排一名人员每天按日常工作时间到岗值班，其余时间电话值班，随叫随到；局办公室负责做好交通车辆使用计划和司机值班计划。
本局水利工程防汛抢险技术专家组成员电话值班并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视情况深入水利工程灾险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其他人员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
股站负责人和带班局领导保证24小时联络畅通。
不尽之处由局主要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
（四）当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御台风或洪涝灾害I级应急响应以及遇重大水利工程险情时：
除当班值班人员外，汛期轮流值班人员全员值班，增加主要局领导值班；增加局办公室、财务股、工管站、农水站、河长办、水保站、水政执法大队等分别安排人员每天按日常工作时间到岗值班，其余时间电话值班，随叫随到；局办公室负责做好交通车辆使用计划和司机值班计划； 
本局水利工程防汛抢险技术专家组成员电话值班，不得离开钦州并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视情况深入水利工程灾险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其他人员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随叫随到。
股站负责人和带班局领导保证24小时联络畅通。
不尽之处由局主要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
四、值班工作职责
（一）熟悉水旱灾害防御和水文情报预报业务知识,了解实时雨水情、工情、险情、防汛抢险救灾和水旱灾害发展趋势,重点掌握强降雨区超警戒水位江河和超汛限水位水库(水电站)的雨水情及发展趋势、水库(水电站)堤防度汛情况、灾险情及发展趋势。
（二）加强与上下级、各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认真做好各类值班信息的接收,登记和处理工作,确保水旱灾害有关信息传递畅通。
    （三）当接到水利厅、市水利局、区委、区政府等上级部门指示和领导批示,要第一时间报告防御股负责人和带班局领导，由带班局领导迅速组织相关科、室、站、队落实,及时向上级反馈办理情况。如当班期间未处理完毕,要详细向下一班或有关人员进行交接,确保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指示批示得到迅速传达落实。
    （四）汛期(6-8月，具体时间按水利厅通知为准),每天上午9时前,当班值班人员要负责通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报送区本级水库日运行情况，并收集、整理、打印和存档水库日运行报告表。
（五）密切监视实时雨情、江河和水库水情以及旱情等信息,检查信息到报、异常报等情况,如发现异常,及时向水文部门反映核实,并督促其修改，并做好记录。
（六）特殊天气影响期间，每天上午8:30前,当班值班人员收集雨情、水情、工情,灾险情,必要时编写值班信息,向带班局领导和局主要领导报告。
（七）每月逢10日（10、20、30日），当班值班人员负责收集水利工程蓄水情况并填写蓄水表，及时报告市运管科。
5、 值班工作要求
（一）带班局领导、值班人员要严格执行值班工作的各项制度规定，值班电话和个人电话要保持24小时畅通。值班人员应在值班电话铃响五声之内接听电话，并做好电话记录。如有紧急事务，在铃响之后未能及时接听电话的，要在第一时间内按来电显示号码回拨来电。
（二）处理业务要认真，接待来访要热情，接听和拨打电话要礼貌，接受询问要耐心。
（三）每天进行交接班前，交班人员要认真填写值班日志，整理当班期间文件、值班信息，并放入相应的档案盒。交接班人员要交接继续跟踪办理交办事项，并在值班日志签名。
    （四）汛期前由防御股做出值班表报局领导审定后执行。如带班领导需要调整，可与其他领导商议自行调整并通知防御股；如值班人员有其他工作冲突需调换班,可与其他值班人员商议并经分管领导同意后调整。
六、值班工作保障
    （一）由防御股负责对值班人员进行上岗前的相关业务培训,使其熟悉掌握各项值班工作职责和要求、各类信息收集报送有关规定、值班工作平台运用等相关知识。
    （二）根据区委和区政府以及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区应急局开展值班工作，正常工作日值班1天补休2天，不得累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值班补助；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值班优先进行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规定发放值班补助，发放标准为每班（每班8小时）每人200元; 临时增加参与应急在岗值班的人员应急事件结束后优先进行补休，值班满8小时补休1天，满16小时补休2天，以此类推，不能安排补休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值班补助（具体补助标准按《关于区本级各部门节假日值班带班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钦北财字〔2018〕33）执行）。
    （三）值班人员值班室、休息室设在防御股办公室； 
应急值班时，参加临时在岗值班人员值班室、休息室在各自办公室；
    （四）带班领导日常值班室在各自办公室，应急在岗值班时在防御股办公室，休息室在各自办公室。 
    （五）值班期间生活用品保障由防御股拟定计划报局领导批准后落实。
（6） 非汛期遇水旱灾害应急事件需要值班的,参照本方案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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